
附件 2 

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13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 團體口試分組 

組別 
集合時間 

（一樓川堂） 

準備時間 

（227室） 

口試開始時間 

（230室） 

口試結束，

回到 227室

填寫問卷 

學測應試號碼及考生姓名 

第 A組 09：35 09：40 09：50 10：30 
11017607黃○瑜   11124617蕭○青   11172905蘇○涵   11255503吳○娣 

11257310陳○羽   11296318譚○云   11328030林○容   19640202許○紘 

第 B組 10：20 10：25 10：35 11：15 

11014606劉○妤   11046030阿○靚   11055915陳○均   11056519鄭○倢 

11111015陳○欣   11132015廖○恩   11163009白○博   11171410松○驊 

11323518孫○理 

第 C組 11：05 11：10 11：20 12：00 
11071024呂○軒   11091030連○亘   11123016侯○安   11151231吳○昕 

11221529許○婷   11226030黃  ○   11243113蔡○函   11283231徐○駿 

中場休息 

第 D組 13：45 13：50 14：00 14：40 
11026822王○勻   11045508吳○臻   11069434洪○琇   11205232丁○傑 

11222425張○熏   11260629陳○安   11296121林○妤   11331308洪○喬 

第 E組 14：30 14：35 14：45 15：25 
11047421蔡○晴   11145730李○穎   11196121王○芸   11201208龔○格 

11265218黃○欽   11285330詹○縈   11119420簡○平   11330020陳○祥 

第 F組 15：15 15：20 15：30 16：10 
11025416林○伃   11056716賴○郁   11131715羅○雲   11204511吳○嫺 

11223610黃○妤   11288917李○璉   11135110張○庭   11209336陳○婍 

* 各組考生請於集合時間至一樓川堂集合，由工作人員集體帶隊至博愛樓 2樓 227室。 

* 在 227室時，請各組推派 1名代表抽取題目後，考生得個人思考 5分鐘，之後再集體至 230室進行團體口試。 

* 進入口試考場（230室）時，請考生攜帶立牌，並置於桌上以利口試委員辨識。 

* 若超過個人預定口試開始時間而未報到者，視同缺考。 

* 手機及 3C產品禁止帶入試場，請將電子產品及背包放在 227室臨時置物區內，不得將行動通訊裝置、書籍、紙張或具有記憶、通訊、拍攝、
錄影等功能的物品隨身攜帶。 


